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1、优秀名额指标：按照学校“本单位实际考核人数的15%以内，并向教学、科研第一线倾斜，同时兼顾不同岗位、层次的人员”的要求，我院年度考核等级优秀名额暂定为9名（奖励名额随教职工总人数的变化而变化）。

2、考核内容：考核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等方面，其中，对教师和其他教职工要分别突出师德师风、职业道德的考核，实行“思想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和职业道德”一票否决制，并结合学校岗位业绩津贴实施办法中的各级各类岗位职责要求，重点考核教职工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。

3、考核办法：分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及以下、行政及教辅人员等4个类别进行考核，当年已晋升高一级职称者仍在原类别参加考核。
4、名额分配：专任教师7名（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类分别为2名、3名、2名）；行政及教辅人员类1名，机动1名。
5、考核流程：见附件

6、有关说明：同一人员原则上不连续被评为优秀等级，若下一年度拟晋升职称，经本人提出，院考核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，考核等级可以连续确定为优秀（不发奖金），但只限一次。院考核领导小组成员中涉及优秀等级考评的，在院考核领导小组评议投票时必须回避。
7、考核优秀奖励标准：专任教师由学院按学校奖励标准给予奖励，非专业教师由学校给予奖励。
考核流程：














集中述职


（3—5分钟/人）








民意测评


（全院教职工按优秀等级名额的1.5倍即3、4、3、2名，推荐各类别等级优秀人员及测评其他等级人员）








统计民意测评结果


（各类别名列前3、4、3、2名单）





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统计结果基础上，按照优秀等级各类别分配名额（2、3、2、1）进行民主评议投票，根据得票高低产生8名考核等级优秀人员和评定其他等级人员。（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涉及优秀等级考评的须回避）





公示











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认考核结果并确定1名机动优秀等级人员








上报学校、表彰








